湛江经开区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

2025年9月退出消防员转岗安置工作

选岗方案
为做好我区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退出消防员转岗安置工作，根据《广东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退出消防员转岗安置岗位归集办法（试行）》和《广东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退出消防员转岗安置选岗办法（试行）》等文件规定，制定本方案如下：
一、选岗时间
2026年6月*日（具体时间待公示期结束后，另行通知）

二、选岗地点

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应急管理局

三、选岗对象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025年9月退出消防员安置地在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退出消防员。

四、参会单位

区应急管理局、区消防救援大队、区组织人事部、区国资公司。

五、选岗顺序

此次选岗1人，采用赋分选岗，选岗排序由评分高者至低者依次选岗。转岗退出消防员量化评分相同的，依次以消防救援衔等级、工作年限、表彰奖励、担任职务计分为排序依据，相应计分高者排名在前。

六、选岗工作流程

1.区退出消防员安置工作专班领导宣读选岗规则；

2.相关单位介绍备选岗位的工作地点、具体岗位、薪资待遇、福利保障等情况；

3.参加选岗人员到选岗室选岗；

4.宣布选岗结果；

5.转岗消防员表态发言；

6.区退出消防员安置工作专班领导讲话。

七、选岗规则

1.转岗退出消防员必须持本人身份证。

2.转岗退出消防员应严格遵守选岗流程和选岗纪律，按时入场，每人选岗时间为5分钟，选岗签字按手印后不得更改。不能按时到场选岗的，或不到场选岗的，视为自动放弃选岗，取消选岗资格，由下一名消防员递补选岗。

3.选岗原则上要本人亲自到场选择单位签名，如有特殊情况确需家人代为选择单位签名的，必须提前一天向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退出消防员安置工作专班办公室提出申请，并提供本人的身份证、委托书和被委托人的身份证以及能证明其为家人关系的有效证明，且被委托人仅限于其本人配偶或父母中的一人。

4.选岗时，参加选岗的人员应服从工作人员的安排，严禁携带手机等电子产品进入选岗室，严禁大声喧哗，严禁随意讨论或干扰他人选岗。选岗结束后应尽快离开选岗现场。

5.选岗现场将签订《转岗退出消防员公开选岗确认表》，转岗退出消防员确认后不得更改。

6.安置结果将向社会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公示结束后，将为转岗退出消防员开具《退出消防员转岗介绍信》。转岗退出消防员应在规定时间内到接收单位报到，如不在规定时间内办理报到手续的，本年度不再安置并退回档案。

7.根据相关规定，转岗退出消防员无正当理由拒不服从区管委会安排工作的，视为放弃转岗安置待遇。在待转岗期间，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取消其转岗安置待遇。

8.本规则由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退出消防员安置工作专班办公室负责解释。

联系单位：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应急管理局，联系电话：0759-2928208；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消防救援大队，联系电话：0759-3188363。



